
 



 
 

通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 30 日（非交易日顺延）。本次发行的其他 7

家认购对象——周雪钦、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、财通基金管理有限

公司、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、信达澳银基

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解除

股份限售对象”）合计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 23,430,458 股，股票限售

期为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十二个月，可上市流通时间为

2014 年 12 月 30 日（非交易日顺延）。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是除李良

彬先生之外的其他 7 家认购对象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份。 

2、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至今股本变动情况  

（1）实施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

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4 日实施完成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，

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 10 股转增  10 股，公司总股本由 

178,250,275 股增加至 356,500,550 股。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对象持有的公

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由 23,430,458 股增加至 46,860,916 股，占公

司总股本的 13.1447%。  

二、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 

本次非公开发行中，周雪钦、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、财通基金

管理有限公司、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、信

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非公

开发行时作出自愿锁定承诺：“自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

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，不转让本公司所认购的上述

股份”。 



 
 

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，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

承诺。  

三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 

1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4 年 12 月 30 日。 

2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46,860,916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

13.1447%。  

3、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：周雪钦、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

司、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、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新华信托股份

有限公司、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等 7 名股东。  

4、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：  

序

号 

股东全称 证券帐户名称  

所持限售

条件股份

数量 

本次解除限

售可上市流

通股份数量 

其中处于质押

冻结状态的股

份数量 

1 

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

司 

信达澳银基金－民生银行－

信达澳银基金－定增分级 2

号资产管理计划 

10800000 10800000   

2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6800000 6800000   

3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宝盈基金－平安银行－平安

信托－平安财富＊创赢一期

7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
6800000 6800000   

4 周雪钦 周雪钦 6600000 6600000 6600000 



 
 

5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600000 6600000   

6 

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

司 

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－万能三号 

1460916 1460916   

7 

 

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财通基金－平安银行－平安

信托－平安财富＊创赢一期

8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
6600000 6600000   

财通基金－工商银行－财通

基金－富春定增 2 号资产管

理计划 

1200000 1200000   

合    计 46860916 46860916 6600000 

备注：  

1、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 2 个证券账户持有其认购的本公

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 780 万股；  

 

    四、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 

 

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

减（+，-）股 

本次变动后 

数量（股） 比例（%） 数量（股） 比例（%） 

一、有限售条件股份 155,053,379 43.49 -46,860,916 108,192,463 30.35 

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40,260,916 11.29 -40,260,916 



 
 

三、股份总数 356,500,550 100 0 356,500,550 100 

 

五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情

况  

1、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

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；  

2、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

东的违规担保情况；  

3、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

司股票的行为。  

六、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 

经核查，兴业证券认为：赣锋锂业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

其在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限售期安排；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；公

司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 

保荐机构对赣锋锂业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。 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 

1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；  

2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；  

3、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；  

4、《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非

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》。 



 
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2 月 29 日 




